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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

经费保障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以

下简称“协同中心”）的协同创新能力，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和企业发

展的重大需求，实现创新要素和各种资源的高度汇聚和深度融合，规

范协同中心的经费管理，保证经费的合理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经费来源和用途

第二条 协同中心经费主要来源于（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政府投入，包括“2011 计划”和地方政府的经费等；

2、企业投入，包括协同体企业支持设立的发展基金、相关技术

研发和工业示范的经费等；

3、高校投入，包括双一流建设和自筹的投入等；

4、科研项目，包括国内外政府、组织和企业的科研项目的经费

等；

5、社会捐赠，包括无偿援助、捐赠的经费等。

第三条 协同中心经费主要用于教学体系改革、人事聘任、中心

运行、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



第四条 教学体系改革费用是指本科生实践、硕士生培养、博士

生培养、博士后培养、网络仿真教学实验室建设、创新课程体系改革

等产生的费用。

第五条 人事聘任费用是指用于支付协同中心聘任人员的工资、

津贴和劳务费等。

第六条 中心运行费用是指协同中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材料消耗

费用、仪器设备维护费用、办公费用等日常支出。

第七条 科研费用是指协同中心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技术体

系，围绕国家能源战略和企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开展各类科研项目过

程中产生的费用。

第八条 平台建设费用是指为了进一步提高协同中心的协同创新

能力、加快推进成果产业化，集成已有研发平台、建立柔性中试演示

验证共享平台等所需的费用。

第三章 经费的管理

第九条 教学体系改革费用的使用与管理方案由教育中心提出，

经人才培养组审核后，报中心工作会议讨论、审批。

第十条 人事聘任费用的使用与管理方案由人力资源组会同综合

管理部提出，报中心工作会议讨论、审批。

第十一条 中心运行费用的使用与管理方案由综合管理部提出，

报中心工作会议讨论、审批。

第十二条 来自各类科研项目的经费使用和管理，实行项目负责

人负责制，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和协同中心根据国家有关制度和项

目合同规定进行管理，由研究团队或课题组负责具体实施。

第十三条 平台建设费用的使用与管理方案由各研究团队或综合

管理部提出，经资源配置组审核后，报中心工作会议讨论、审批。



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收益和对外服务收益的分配和管理，由产业

化部提出方案，报中心工作会议讨论、审批。

第十五条 社会捐赠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根据捐赠方的目标用途，

结合中心实际情况，由综合管理部提出方案，报中心工作会议讨论、

审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经费投入单位和组织有权查询协同中心经费的使用和

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七条 协同中心理事会、科技委员会、协同中心领导班子有

权利和义务监督协同中心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

议。

第十八条 协同中心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

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

完整。协同中心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

监督。

第十九条 协同中心每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业务及会计年

度，每年 3月 31 日前，理事会对下列事项进行审定：

（一）上年度业务报告及经费收支决算；

（二）本年度业务计划及经费收支预算。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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